
建设项目评价报告公示内容   

建设单位 翁源县和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翁源县官渡镇利龙村（利龙工业园区） 

联系人 罗总 

项目名称 
翁源县和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5000 万米人造革一期建设

项目 

项目简介 

人造革制造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国外及台湾地区引进以来，近 20 年来

在我国快速发展，形成全球最大的人造革生产基地，产地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

江苏、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已成为我国新型的合成材料工业。聚氯乙烯工

业化生产为人造革开辟了新的原料资源，促进人造革的生产发展，聚氯乙烯添加

增塑剂、稳定剂等所制成的糊料易着色，涂层凝胶化后，经印花、压纹即可制成

多种外观与皮革相似的产品。其透气、透湿性等虽不及天然皮革，但具有一定的

强度和耐磨性， 特别是生产简便，原料丰富，产品质量均一，便于剪裁使用，

质轻，耐水，成本低，故广泛用于制作服装、鞋帽、箱包、家具、装饰品及各种

工业配件。近年来，人造革及超纤人造革市场的年增长幅度在 15%以上，随着

制鞋、箱包、服装等轻工行业的不断发展，国内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前景十分看

好。 

翁源县和丰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或“和丰皮革公司”）

于 2014 年 11 月 05 日在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拟投



资 15000 万元建设年产 5000 万米 PVC（聚氯乙烯）人造革项目，项目地址位

于翁源县官渡镇利龙村（利龙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66666.7 ㎡,总建筑面积 5

2533.4 ㎡。 

现场调查人员 / 

现场调查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 

检测采样人员 / 

检测采样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根据本项目的工程分析和类比工程的职业卫生调查结果，本项目可能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生产性粉尘(聚氯乙烯粉尘、石灰石粉尘、其他粉尘)、生

产性毒物(甲苯、二甲苯、辛烷、壬烷、氢氧化钠、硫酸、硫化氢、锰及其无机

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臭氧)、物理因素（噪声、

高温、工频电磁场）等。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在生产正常、防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预计本项目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以内。 

该建设项目在可行性论证阶段执行了我国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

准，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提出了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通过综合分析和评价，



建设单位若能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落实本报告书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和各项建议，

预期在正常生产情况下，作业工人实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

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以内。因此，本项目在落实了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

设施、个人防护用品配置以及本评价报告建议措施的情况下，能满足国家和地方

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从职业病危害防护角度考虑，本项

目是可行的。 

 建议： 

一、完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应急救援设计 

本项目建成试运行前，该公司应按《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7 号）的要求建立完善职业病防治管理体系，确

保职业卫生工作的正常运行，建议完善以下工作： 

1）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职

业卫生培训； 

2）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并与公司现有运行体系相融合，督

促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严格遵守各项制度与操作规程。 

二、完善应急救援措施 

1）本项目应补充细化《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相关

作业人员演练，保存演练记录； 

2）本项目使用和储存液体化学品的作业场所附近应设置不断流的冲淋、洗

眼设施，喷淋介质应根据化学品的成分合理选用，冲淋、洗眼设施距离可能发生

相应事故的工作地点不超过 15m； 

3）在企业最高的地点，而且容易被职工看到的地方设置风向标，在逃生的



时候便于往上风向逃离； 

4）本项目在原料车间可能有气体泄漏或聚集危险的关键地点装设检测器，

报警装置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GBZ/T2

23-2009）的要求； 

5）急救包或急救箱以及急救药品应当设置在便于劳动者取用的地点，配备

内容可根据实际需要参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确定，并

由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和更新。 

三、完善建筑卫生学和辅助用室设计 

1）参照《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中的要求并根据生产工

艺和视觉作业的具体要求，进一步确定不同工作场所作业面上的照度标准值，以

利于生产和保护视力。 

2）建议本项目在初步设计时，参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

10）中工人所需新鲜空气量的基本要求，对排风扇的功率、风量进行考虑；按

要求对建筑物的通风设施进行设计,合理组织气流，避免出现换气盲区和气流短

路。 

四、完善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概算 

细化职业卫生经费预算，预算范围应包括：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辅助用室、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个人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

培训、运行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检验设备、职业病危害评估等方面的投入。 

五、依法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 

1）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

产和使用； 



2）在设计阶段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本项目的职业病防护

设施设计专篇，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合格后，

方可组织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施工； 

3）工程在正式投产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

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 

六、落实试运行期间的职业病防治 

1）根据工作场所各工作岗位的生产特点，在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相应工作岗

位设立警示标识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牌（卡），详见资料性附件。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8

号）、《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49 号令）的有关要求，项目单位应委托具有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资格的医疗卫

生机构对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和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的劳动者

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尤其是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

检查，以排除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和检查项目应根据接触情况确定，

避免人员和检查项目漏检。 

3）根据《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要求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4）在车间通道明显位置设置职业卫生信息公告栏，公布岗位相关职业病危

害因素危害、公司职业卫生管理组织及其职责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结果等。 

5）为员工配备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员工正确合理使用，确保个人

防护用品达到应有的防护效果。 



6）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内容包括个人防护用的正确使用，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等。 

七、建设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的措施建议 

针对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从建设工程的发包、施工组

织设计、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的施工过程以及施工监理等方面提出原则性措施建

议。 

八、建设工程发包 

1）施工单位在投标过程中，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经费应纳入建设项目工

程预算，足够的经费能保证职业安全卫生措施的到位。 

2）建设单位在发包合同的签订中，应当有职业卫生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

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包给不具备职业病危害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九、施工组织设计 

1）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未通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前，

不得开工建设。 

2）建设单位对发包的项目，应要求施工单位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按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GBZ/T 211-2008）进行

识别，在施工组织设计中，详细列出职业卫生管理的目标、方针，采取相应职业

病防护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等，并如实向作业人员进行告知。 

3）施工组织设计过程中应选择不产生或少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施工工艺、施

工设备和建筑材料。对确实需要使用存在有职业病危害的施工设备和化学材料

的，应该注明其成份、性能、安全操作规程、维护和使用方法，并应提供相应的

防护和应急措施。 



十、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的施工过程 

1）建设单位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立专人负责对项目建设、施工期

间的职业卫生进行管理。 

2）施工单位应设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项目经理应为职业卫生管理第一责

任人，施工经理为直接责任人，施工队长、班组长是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形

成有效的管理网络，并明确职责，制定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

急预案，报项目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备案。 

3）施工单位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对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

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教育。 

4）施工单位项目部经理部应向施工工地安全生产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施

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做好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的报告和档案移交工作。 

5）施工单位应督促作业人员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指导、

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落实好职业卫生

防护措施。 

6）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11651-2008）、《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GB2626-2006）等标准为施工人员配发个体防

护用品。 

7）项目建设单位应在施工现场入口处位置设置公告栏，在施工岗位设置警

示标识和说明，使进入施工现场的相关人员知悉施工现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和预防救援措施。 

8）对高温中暑、易发生急性中毒和其他急性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场所，施工

单位在施工方案中应制定专项施工措施、应急措施，包括制定急预案，设置报警



设施，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冲洗设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等，报监理单位或项目

建设单位审批同意后方可施工。 

9）应尽可能使用水泥搅拌站或外购搅拌好的水泥，以减少作业人员接触粉

尘的机会。 

10）采用更先进的焊接方式代替普通的电弧焊，减少电焊烟尘和紫外线等

对作业人员的危害。 

11）工地采取洒水、车轮清洗等措施减少二次扬尘。采用无苯涂料、无甲

醛木板材，减少作业人员接触苯及苯系物和甲醛的接触机会。 

12）在 37℃至 40℃之间时，施工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

得超过 6 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 小时内不得露天作业；35℃至 37℃之间 

时，应当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 

十一、施工监理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应急预案

及其落实情况、施工方案中涉及到职业病危害采取的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急救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档。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预评价报告的评审。 

  

 


